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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及
(II)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日派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幣0.046元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上，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之
所有決議案均獲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通過。

董事會欣然宣佈，聯合將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日以平郵方式向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日
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內有權收取股息之股東寄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幣0.046元，郵
誤風險概由股東承擔。

茲提述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四年三月二十六日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通告（「股東週年大
會通告」）。除文義另有所指外，本公佈所用詞彙與股東週年大會通告所界定�具有相同
涵義。

(I) 於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行之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表決結果

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董事會（「董事會」）欣然宣佈，於二零一四年五月
二十九日舉行之本公司股東週年大會（「股東週年大會」）上，載於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之所有決議案已獲本公司股東（「股東」）根據上市規則第13.39(4)條指定的方式透過投
票表決方式批准。本公司之香�股份過戶登記處聯合證券登記有限公司（「聯合」）獲
委任為股東週年大會之點票監察員。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提呈之決議案之投票表決結
果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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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1. 省覽及考慮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止年度之董事會報告書、經審核財務報表及
核數師報告書。

5,123,089,728
99.9998%

10,000
0.0002%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2. 宣佈派發截至二零一三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
年度之末期股息。

5,125,964,728
99.9997%

15,000
0.0003%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3. 重選洪少倫先生為執行董事。 5,121,134,647
99.9372%

3,216,081
0.0628%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4. 重選劉金良先生為執行董事。 5,121,134,647
92.7241%

3,216,081
0.0628%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5. 重選李卓然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4,753,017,649
92.7241%

372,962,079
7.2759%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6. 重選楊守雄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4,754,646,649
92.7559%

371,333,079
7.2441%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7. 重選汪洋先生為獨立非執行董事。 5,125,969,663
99.9998%

10,054
0.0002%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8. 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董事之酬金。 5,125,682,228
99.9992%

40,000
0.0008%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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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決議案
票數(%)

贊成 反對

9. 續聘致同（香�）會計師事務所有限公司為本
公司之核數師及授權本公司董事會釐定其酬
金。

5,125,939,728
99.9992%

40,000
0.0008%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10.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購回本公司股份。 5,125,712,228
99.9998%

10,000
0.0002%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11. 授予董事一般授權以發行、配發及以其他方
式處理本公司股份。

4,028,604,681
78.5913%

1,097,411,047
21.4087%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12. 擴大配發及發行新股份之一般授權。 4,028,123,434
78.6737%

1,091,917,294
21.3263%

由於該決議案獲超過50%票數贊成，故該決議案已正式通過為普通決議案。

於股東週年大會當日，本公司已發行股份數目為8,801,446,540，為賦予股份持有人
權力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並投票表決贊成或反對所有決議案之股份總數。並無股份持
有人須根據上市規則於股東週年大會上放棄其對任何普通決議案的表決權。並無股
份僅賦予其持有人出席股東週年大會但僅可投票表決反對決議案之權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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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日派付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幣0.046元

董事會欣然宣佈，聯合將於二零一四年七月十日以平郵方式向二零一四年六月十三
日名列本公司股東名冊內有權收取股息之股東寄發末期股息每股普通股�幣0.046
元，郵誤風險概由股東承擔。

承董事會命
吉利汽車控股有限公司

公司秘書
張頌仁

香�，二零一四年五月二十九日

於本公佈日期，本公司執行董事為李書福先生（主席）、楊健先生（副主席）、桂生悅先生
（行政總裁）、安聰慧先生、洪少倫先生、張然先生、劉金良先生及魏梅女士；本公司非
執行董事為Carl Peter Edmund Moriz Forster先生；而本公司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李卓然先
生、楊守雄先生、付于武先生、安慶衡先生及汪洋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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